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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3月17日印發 

 

院總第 456 號 政府 提案第 17411 號   

 

案由：行政院函請審議「保安處分執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5 日 

發文字號：院臺法字第 1100166547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保安處分執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本（110）年 3 月 4 日第 3741 次會議決議：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檢送「保安處分執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含總說明）1 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法務部（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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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處分執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保安處分執行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五十二年七月三日公布，並自五十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期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並自一百年三月八日施行。為妥

善執行保安處分，其處所之設置及戒護人力之運用，應於本法明定之，以符時需，並符合司法院釋

字第七九九號解釋意旨。又為使監護處分之執行，得以依受處分人情況予以多元處遇，並得視受處

分人治療、照護、輔導等情況予以彈性變更，爰規定多種執行方式，以供檢察官指定最符合受處分

人之處遇模式，並於必要時，得變更執行方式；另檢察官執行監護處分期間內，應予定期評估，審

認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以保障其人權。而監護處分期間屆滿前，應予轉銜，以維社會安全網，爰

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使監護處分運作順暢，並維護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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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處分執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保安處分執行處所如

下： 

一、感化教育及強制工作處

所。 

二、監護、禁戒及強制治療

處所。 

前項保安處分處所，由

法務部設置；必要時法務部

得協調相關中央主管機關設

置，或委任、委託或委辦其

他機關（構）設置或辦理。 

保安處分之實施，受法

務部之指揮、監督。 

第二條 保安處分處所如左： 

一、感化教育及強制工作處

所。 

二、監護、禁戒及強制治療

處所。 

前項保安處分處所，由

法務部或由法務部委託地方

行政最高機關設置。 

保安處分之實施，受法

務部之指揮、監督。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修正，說明如下： 

(一)目前監護處分、禁戒處

分之執行處所係由各地

方檢察署自行尋找地區

醫療機構簽約執行，而

地區醫療機構對於執行

司法監護、禁戒處分之

意願不高，亦常拒絕收

治，執行面窒礙難行。

又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監

護處分執行處所包含司

法精神醫院；本法第七

十八條規定，強制治療

處所為公私立醫療機構

，且司法院釋字第七九

九號解釋意旨認為，現

行強制治療制度長年運

作結果有趨近於刑罰之

可能，而悖離與刑罰之

執行應明顯區隔之憲法

要求，有關機關應自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三年內

為有效之調整改善，以

確保強制治療制度運作

之結果，符合憲法明顯

區隔要求之意旨。 

(二)因執行監護、禁戒及強

制治療處分所需之專業

醫療資源，並非法務部

所主管，故需由法務部

協調相關中央主管機關

（例如衛生福利部）設

置，若協調未果，則報

請行政院指定中央主管

機關（構）設置，俾使

保安處分得以順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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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明定保安處分處所

，必要時法務部得協調

相關中央主管機關設置

。 

(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之保安處分處所，於必

要時得委任、委託或委

辦其他機關（構）設置

或辦理，如專業醫療院

所等，爰予明定，以利

保安處分順利執行及維

護社會安全。 

三、第三項未修正。 

第十五條 保安處分處所應分

別情形，施以適當之戒護；

戒護人員為制止或排除危害

，得採取必要之措施。 

前項保安處分處所施以

戒護之條件、方式與戒護人

員之資格、遴用、採取必要

措施之種類、限制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

之。 

第十五條 保安處分處所應分

別情形，施以適當之戒護。 

保安處分處所之戒護辦

法，由法務部核定之。 

一、保安處分兼具保護及監督

受處分人之功能，尤以保安

處分之執行處所，涉及眾人

安全，為維持處所之秩序及

處所內人員安全之目的，依

保安處分處所之不同，得施

以適當之戒護；且該等戒護

人員，負有維護保安處分處

所公共秩序之責，自當賦予

其有制止或排除現行危害，

而得採取必要之措施，爰參

酌行政執行法第三十六條第

一項及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

十八條第一項，修正第一項

規定。 

二、因保安處分處所施以戒護

之條件、方式與戒護人員之

資格、遴用（如遴用之方式

有無遴選、調派、配置等）

、採取必要措施之種類及限

制，以及其他相關事項，涉

及保安處分處所秩序維持之

細節規定，故授權由法務部

以辦法定之，爰修正第二項

。 

第四十六條 因有刑法第十九

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二十

條之情形，而受監護處分者

，檢察官應按其情形，指定

第四十六條 因有刑法第十九

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二十

條之情形，而受監護處分者

，檢察官應按其情形，指定

一、為使檢察官於執行監護處

分得依受處分人情況予以多

元方式之處遇，爰修正現行

條文，列為第一項規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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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一款或數款方式執行之

： 

一、令入司法精神醫院、醫

院或其他精神醫療機構接

受治療。 

二、令入精神復健機構、精

神護理機構接受精神照護

或復健。 

三、令入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或其他適當處所接受照護

或輔導。 

四、交由最近親屬照護。 

五、接受特定門診治療。 

六、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檢察官為執行前項規定

，得請各級衛生、警政、社

會福利主管機關指定人員協

助或辦理協調事項。 

精神病院、醫院、慈善團體

及其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處

所。 

定檢察官應按受處分人情形

，指定其中一款或數款方式

執行之，以資明確。 

二、因刑法第十九條心智缺陷

者或刑法第二十條之人，與

刑法第十九條精神障礙者實

質上監護需求及方式不同，

受處分人屬心智缺陷者或刑

法第二十條之人，執行監護

處分得以令入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或其他適當處所，使受

處分人接受照護或輔導；屬

於精神障礙者，病因及病情

輕重亦多有不同，檢察官自

得視其情況令入司法精神醫

院、醫院或其他精神醫療機

構接受治療，或令入精神復

健機構、精神護理機構接受

精神照護或復健，或僅接受

特定門診治療、交由最近親

屬照護即可，亦得為其他適

當處遇措施，例如命其定期

向檢察署或警察局報到等，

爰明定第一項各款規定多種

執行方式，以富彈性。 

三、為免檢察官指定第一項之

執行方式時，執行處所拒絕

收受受處分人，而無法令入

監護處分執行處所，造成社

會風險，及為順利執行第一

項多元處遇、分級分流規定

與流動、迴轉機制，檢察官

得請各級衛生、警政或社會

福利主管機關指定人員協助

或辦理協調事項，以達監護

處分之目的，並建立完善之

社會安全網。 

第四十六條之一 檢察官為執

行監護處分，於指定前條第

一項之執行方式前，得參酌

評估小組之意見。 

檢察官於執行監護處分

 一、本條新增。 

二、檢察官執行監護處分時，

為指定適合受處分人之處遇

方式，於指定前條第一項之

執行方式前，得參酌評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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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內，認有必要時，得依

職權或前條第一項各款受指

定者之請求，變更執行方式

。變更時，得參酌評估小組

之評估意見。 

前二項評估小組之組成

、其委員資格、遴（解）聘

、評估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組之意見，以求周延。又為

使監護處分裁判確定後能即

時執行，乃賦予檢察官得參

酌評估小組意見之裁量權，

以符時效，爰為第一項規定

。 

三、檢察官執行監護處分期間

內，視受處分人治療、照護

、輔導等情況及其病情惡化

或好轉程度，認有必要時，

得依職權或前條第一項各款

受指定者之請求，變更適當

執行方式。變更時，檢察官

得參酌評估小組之評估意見

，以符合受處分人適當之處

遇模式，爰為第二項規定。 

四、有關第一項、第二項評估

小組之組成、其委員資格、

遴（解）聘、評估程序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授權由

法務部定之，爰為第三項規

定。 

第四十六條之二 執行監護處

分期間，檢察官應依刑法第

八十七條第四項所定評估期

間，將受處分人送請前條第

三項所定評估小組評估有無

繼續執行之必要。 

檢察官為延長或免其處

分之執行聲請時，得參酌前

項評估小組之評估報告，並

得徵詢第四十六條第一項各

款受指定者、最近親屬、醫

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

護理人員、輔導人員、社工

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之意見

。 

 一、本條新增。 

二、檢察官於執行監護處分期

間，為瞭解及掌握受處分人

執行情形及執行效益，應予

評估，以保障受處分人權益

，故規定應由檢察官依刑法

修正草案修正條文第八十七

條第四項所定評估期間將受

處分人送請前條第三項所定

評估小組評估，以審認有無

繼續執行之必要，爰為第一

項規定。另監護處分期間有

延長者，該延長期間亦屬於

監護處分期間，自屬當然。 

三、另刑法修正草案修正條文

第八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監

護處分之期間為五年以下；

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

認為有延長之必要，得聲請

法院許可延長，或於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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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

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為使

檢察官延長或免其處分之執

行聲請時，有所依據，得參

酌前條第三項所定評估小組

對受處分人所作之評估報告

，並得徵詢修正條文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各款受指定之執

行監護處分者、最近親屬、

醫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

、護理人員、輔導人員、社

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之意

見，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四十六條之三 監護處分期

間屆滿前二個月內，檢察機

關應召開轉銜會議，將受處

分人轉銜予當地衛生、警政

、社會福利、教育、勞動主

管機關，由各該主管機關依

權責提供受處分人就醫、就

業、就學、就養、心理治療

、心理諮商及其他社區照顧

服務。 

當地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所屬衛生、警政、社會

福利、教育、勞動主管機關

應指定人員參與前項會議，

如認受處分人屬於他轄，應

於參與前項會議後，再轉銜

至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辦理。 

檢察機關召開第一項之

會議，應通知更生保護會參

與，更生保護會得依更生保

護法辦理保護事項。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受處分人於監護處

分期滿回歸社區後，當地主

管機關未能即時因應而引發

社會問題，檢察機關應於監

護處分期間屆滿前二個月內

，召開轉銜會議，將受處分

人轉銜予當地衛生、警政、

社會福利、教育、勞動主管

機關。而有關監護處分人於

監護處分期滿後，其就醫、

就業、就學、就養、心理治

療、心理諮商及其他社區照

顧等事項，事屬各該主管機

關權責與專業，應由各該主

管機關依職權提供相關服務

，使受處分人安全復歸社會

，以形成有效社會安全網，

爰增訂第一項。 

三、本條所稱當地，指執行監

護處分之檢察機關所在地。

為順利轉銜受處分人，當地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屬

衛生、警政、社會福利、教

育、勞動主管機關應指定人

員參與第一項會議。又為免

各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所屬前揭機關承辦人員往返

奔波，且使各地直轄市或縣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政 28 

（市）政府間聯繫機制運作

順暢，出席機關如認受處分

人屬於他轄，應於參與前項

會議後，再轉銜至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辦理，爰

增訂第二項。 

四、為達更生保護，檢察機關

召開第一項之會議，應通知

更生保護會參與，更生保護

會得依更生保護法辦理保護

事項，爰增訂第三項。 

第四十七條 （刪除） 第四十七條 受執行監護之精

神病院、醫院，對於因有刑

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之情形，而受監護處分者，

應分別情形，注意治療及監

視其行動。 

一、本條刪除。 

二、考量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業就保安處分處

所應分別情形，施以適當之

戒護予以規範，且受執行監

護之司法精神醫院、醫院或

其他精神醫療機構，於執行

監護處分時，應負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自屬當然，爰

刪除本條。 

 


